


合同协 议书

宝丰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 (发包人名称， 以下简称“发包人”) 为实施宝丰县提

前下达2025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(资金)预算项且(项目名称) , 己接受 立创建设集团

有限公司 (承包人名称， 以下简称 “承包人”)对该项目第 标段施工的投标。 发包

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。

1.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：

(1) 中标通知书；

(2)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；

(3) 专用合 同条款；

(4) 通 用合 同条款；

(5) 技术标准和要求；

(6) 图纸 ；

(7) 己标价工程量清单；

(8) 其他合同文件。

2.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，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，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。

3. 签约合同价： 人民币 (大写)叁拾贰万玖任伍佰元整(¥ 329500.00元)

常娟4. 承 包人项 目经理 ： _

5.工程质量符合. 合格 _标准 。

6.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、 完成及缺陷修复。

7.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、 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。

8.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，工期为 60 日历天/标段 。

开工日期为

。

9.付款方式： 预付款：项目进场开工后，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金额的30％的预付款；进

度款：根据实际工程进度付款，承包方向发包方报送工程进度报表，经监理工程师、项目业主

验收合格并签字认可后，按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%付款。项目全部竣工，相关部门验收合格，决

算审核后支付至总价款的97%，一年后支付总价款的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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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时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办法： 不支付逾期违约金 。

2.4 工程量清单内的工程价款及超出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，核定价款支付均按投标文 件

中的单价乘以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计算； 工程量清单未包含的单项工程应按设计变更，依据行

业的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，经施工单位申报，监理、 建设单位审核认定后，按照工程量签证，

支付工程价款

2.2 进度付款和支付时间

预付款：项目进场开工后，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金额的30％的预付款；进度款：根据实

际工程进度付款，承包方向发包方报送工程进度报表，经监理工程师、项目业主验收合格并签

字认可后，按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%付款。项目全部竣工，相关部门验收合格，决算审核后支付

至总价款的97%，一年后支付总价款的3%

。

3、 质量保留金 :无

4、 竣工结算

4. 1、 承包人应在工程验收移交后14天内，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 6 份。

1、 本工程总工期为_ 6

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。在施工期内，因材料等影响合同价格时，材料价差按施工同

期《平顶山工程造价》进行调整。当施工当期材料信息价与基期价格相比变化幅度≤±5%时

，材料价差不予调整；当施工当期材料信息价与基期价格变化幅度＞±5%时，只对5%以外部

分进行价格调整。

九、 开工和竣工
0 日历天。

监理人审核承包人的开工准备情况，满足开工条件时发出开工通知。

2、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

本合同工程按承包人承诺的工期，因承包人原因逾期完工违约金为 1000元/天。 各项逾

期完工违约金最终的累计总金额不应超过合同价格的 5 %。

工期提前： 承包人提前工期不予奖励。

十、 准备工作：

1、 发包人的义务

1) 提供施工用地

发包人负责办理工地范围内的征地， 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用地， 提供的用地范围和期限 在

签订协议书时商定。

2) 其它一般义务和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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